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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高滑坡防治工程勘查技术水平，统一技术标准，保证工程质量，使防治工程地质依据充分，特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研究国内外有关滑坡防治工程勘查技术标准和较为成熟方法技术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三

峡工程库区及全国其他地区滑坡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经验编写而成。本标准将滑坡防治工程勘查作为动

态过程，强调采用信息反馈法进行全过程勘查，并将监测作为组成内容。应急治理是滑坡防治工程的特

殊阶段，其勘查可突破本标准勘查阶段的规定。



1

GB/T 32864—2016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滑坡防治工程分级、滑坡调查、可行性论证阶段初步勘查、设计阶段详细勘查以及施

工阶段补充勘查要求、主要勘查方法、物理力学试验与稳定状态分析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滑坡防治工程的勘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66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滑坡 landslide

在重力作用下，沿地质弱面向下向外滑动的地质体和堆积体。

3.2

滑面 sliding plane

滑坡滑动和堆积过程中的底界面，包括滑动剪出过程中形成的滑动面和超覆堆积过程中形成的滑

覆面。

3.3

滑体 sliding body

沿滑动面之上滑动剪出的地质体和沿滑覆面超覆堆积形成的滑动堆积体。

3.4

滑床 landslide bed

位于滑面之下相对稳定的岩(土)体。

3.5

斜坡 natural slope

由各种地质作用演化形成的在地形上具有高差的自然坡体，如山坡、海岸、河岸等。

3.6

不稳定斜坡 unstable slope

具有蠕滑、鼓胀、拉裂等变形特征且变形边界不明显的斜坡。

3.7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landslide prevention

针对滑坡防治工程对滑坡区采用调查、测绘、勘探等手段进行地质工作，并编制勘查文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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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主勘探线(剖面) major exploration section

揭示滑坡主体结构和变形特征的勘探线(剖面),由钻孔、探井、探槽、物探等综合性勘探点组成。

3.9

辅勘探线(剖面) auxiliary exploration section

揭示滑坡次级结构和变形特征的勘探线(剖面),由钻孔、探井、探槽、物探等控制性勘探点组成。

3.10

重大地质结论变化 major geologic recognition change

勘查出与前期地质结论明显不符的地质现象或地质过程，防治工程方案必须进行修改、补充或调整。

3.11

信息法 information-based method

根据监测或施工揭露等获得信息，及时深化对滑坡体的认识，指导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

3.12

初步勘查阶段 primary investigation stage

以满足滑坡防治工程方案可行性论证为目的的勘查阶段。

3.13

详细勘查阶段 detail investigation stage

以满足滑坡防治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为目的的勘查阶段。

3.14

补充勘查阶段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stage

以满足滑坡防治工程设计图实施阶段为目的的勘查阶段。

4 总则

4.1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应在地面调查基础上，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及时分析掌握信息。

4.2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内容和工作量应根据拟治理的滑坡区的地质条件、工作阶段和工程治理需求来

确定。

4.3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分为滑坡调查、可行性论证初步勘查阶段、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详细勘查阶

段及施工补充勘查阶段。各阶段的勘查任务应依据本阶段的勘查目的、任务要求等相关文件综合确定。

4.4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应采用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不应加剧滑坡变形。

4.5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中发现重大地质结论变化时，应及时通知业主单位。

5 勘查基本规定

5.1 在开展勘查之前，应充分收集和分析滑坡区的地质资料，开展野外踏勘，了解滑坡体性状和勘查工

作条件，编制相应的勘查设计书，经技术评审合格后方可实施。

5.2 对于小型滑坡，或勘查地质条件简单、治理工期短的滑坡，可根据实际情况合并勘查阶段，简化勘

查程序。

5.3 监测作为勘查的重要组成内容，应采用信息法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及时向业主单位提供滑坡变

形等地质信息，并可分阶段提出勘查报告。

5.4 应根据滑坡体分布和结构特征，有针对性地布置勘查点线，不宜盲目采用等间距方式网格状布置

勘查点线。

5.5 各阶段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应进行工程地质测绘，测绘比例尺宜满足表1要求。

5.6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的各项野外工作应进行现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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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

滑 坡 长 度 ( L ) 或 宽 度 ( W )

m

平 面 测 绘 比 例 尺 剖 面 测 绘 比 例 尺

L(W)<500 1:500～1:100 1:500～1:100

500≤L(W)<1000 1:1000～1:200 1:1000～1:200

L(W)≥1000 1:5000～1:500 1:5000～1:500

6 滑坡分类及防治工程分级

6.1 滑坡类型划分

6.1.1 滑坡运动形式及要素参见附录 A。根据岩土体组成和结构形式等主要因素，按附录 B 的表 B.1
对滑坡进行分类。

6.1.2 根据滑体厚度、滑动形式、发生原因、现今活动程度、发生年代和滑体体积等其他因素，按表 B.2
对滑坡进行分类。

6.2 勘查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根据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土)体地质结构或

水文地质因素，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按表2进行分类。

表 2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分类

地质条件

复杂程度

特 征

地形地貌 地层岩性 地质构造 岩(土)体地质结构 水文地质

简单

地形起伏小；冲

沟不发育；地貌

类型单一

岩性变化不大，地质

界线清楚；第四系阶

地结构清楚

单斜地层；岩层

平 缓 ； 节 理 不

发育

围岩露头良好，岩体结构

单一完整；风化卸荷裂隙

不发育，风化层厚度薄

水文地质结构单一；

地下水补给、径流、

排泄条件清楚

复杂

地形起伏大；冲

沟发育；地貌类

型多变

岩性变化大，地质界

线不清楚；覆盖层厚，

地质露头出露差

褶皱强烈；断层

规模大；岩溶强

烈；节理发育

卸荷裂隙发育，风化层

厚度大，岩体结构复杂；

堆积层厚度大

水文地质结构变化

大；地下水补给、径

流、排泄条件复杂

6.3 滑坡防治工程等级

滑坡防治工程等级根据滑坡灾害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和威胁对象等因素，按表3进行划分，其中，

工矿交通设施等重要性根据表4确定。

表 3 滑坡防治工程分级

滑坡防治工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潜在经济损失/万元 ≥5000 5000>且≥500 <500

威胁对象
威胁人数/人 ≥500 500>且≥100 <100

工矿交通设施等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注：满足潜在经济损失或威胁对象中的其中之一条，即划定为相对应的防治工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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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矿交通设施重要性分类表

重要性 项目类别

重要

城市和村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军事设施、核电、二级(含)以上公路、铁路、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

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油(气)管道和储

油(气)库等

较重要
新建村镇、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

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一般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

厂等

7 滑坡调查

7.1 一般规定

7.1.1 滑坡调查应在勘查的前期准备阶段进行，作为滑坡防治工程勘查项目立项和布置勘探工作的

依据。

7.1.2 滑坡调查应以资料收集、区域环境地质踏勘、地面调查为主。

7.2 区域环境地质踏勘

在收集有关资料基础上，对滑坡区地形地貌、滑坡类型(见附录 B)、规模进行野外踏勘，分析滑坡所

在区域地质基本情况。

7.3 地面调查

地面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滑坡区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特征；

——滑坡边界特征、表部特征与变形活动特征；

——滑坡类型、形态与规模、运动形式、形成年代、稳定程度；

——滑坡及周边地下水特征及地表降雨产流特征；

——滑坡及周边地区人类工程经济活动；

——滑坡灾害影响范围，承灾体类型、数量及危险性；

——既有防治工程的结构、现状，评估其功效。

8 初步勘查阶段

8.1 一般规定

8.1.1 初步勘查在可行性论证阶段进行，应提交满足防治方案论证要求的勘查报告。

8.1.2 应初步查明滑坡的岩(土)体结构、空间几何特征和体积、水文地质条件，滑动方向，分析滑坡

成因。

8.1.3 应结合防治方案可行性论证进行，根据试验，结合已有工程经验反演计算，合理确定滑坡滑面物

理力学指标，判定稳定状态，提出防治工程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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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地质环境条件调查

地质环境条件调查内容包括：

——滑坡活动历史与宏观变形破坏迹象；

——工作区地貌单元、地层、区域断裂，核实主要活动断裂分布特征，及其与滑坡的关系；

——分析各种结构面与斜坡几何关系及其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

——分析工程岩组，确定软弱夹层和易滑岩组；

——滑坡体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人类工程活动及植被特征，分析其与滑坡灾害的关系；

——充分收集水文、气象等资料。

8.3 工程地质测绘

8.3.1 测绘范围应包括后缘壁至前缘剪出口及两侧缘壁之间的整个滑坡，并外延到滑坡可能影响的一

定范围。

8.3.2 测绘内容应包括滑坡及周边地形地貌测绘、岩(土)体工程地质结构特征测绘、裂缝测绘等。

8.3.3 当拟采用排水工程方案时，应对滑坡外围拟设置的地面排水沟或地下廊道洞口等防治工程所在

的地区进行工程地质测绘。

8.3.4 当滑坡危及剪出口下部建筑物或可能堵塞下部河流时，应测绘包括潜在危险区的纵向控制性

剖面。

8.3.5 测绘应开展滑坡体及周边相关植被特性、人类工程活动和水文地质调查。

8.4 勘探和测试

8.4.1 应初步查明滑坡体结构及各层滑动面的位置，了解地下水水位、流向和动态，采取岩(土)试样。

8.4.2 勘探可采用主—辅勘探线(剖面)法，不少于一条主纵剖面和一条主横剖面。

8.4.3 勘探线(剖面)应由钻探、井探、槽探及物探等勘探点构成。

8.4.4 纵向勘探线的布置应结合滑坡分区进行，不同滑坡单元均应有主勘探线控制，其方向应与该单

元的滑动方向一致，在其两侧可布置辅助勘探线。

8.4.5 横向主勘探线宜布置在滑坡中部至前缘剪出口之间。

8.4.6 勘探点线间距应根据滑坡防治工程勘查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结合滑坡规模，按表5确定。

表 5 初步勘查阶段勘探点线间距布置

地 质 条 件 复 杂 程 度 勘探线

主 辅 勘 探 线 间 距

m

主 勘 探 线 勘 探 点 间 距

m

辅 勘 探 线 勘 探 点 间 距

m

简单
纵向 60～240 60～120 60～240

横向 60～240 60～120 60～240

复杂

纵向 40～160 40～80 40～160

横向 40～160 40～80 40～160

8.4.7 勘探方法应采用钻探、井探或槽探相结合，必要时可用物探方法沿勘探线进行补充探测验证。

8.4.8 勘探孔深度应穿过最下一层滑面，并进入滑床3 m～5 m,拟布设抗滑桩或锚索部位的控制性钻

孔进入滑床的深度宜大于滑体厚度的1/2,并不小于5 m。

8.4.9 对地质条件复杂的大型或大型以上滑坡，可采用探硐进行勘探，绘制大比例尺展示图，进行照

(录)像，并应采取滑带与滑体岩(土)试样，测试其物理、水理与力学性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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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 应初步查明地下水基本特征，结合钻孔和探井进行地下水位动态观测，分析地下水的补给、径

流和排泄条件，分析地下水渗透性等。

8.5 施工条件调查

8.5.1 结合拟实施的滑坡防治工程措施，有针对性开展施工场地条件调查。

8.5.2 对防治工程所需天然建筑材料分布、质量和储量进行踏勘和评估。

8.5.3 了解滑坡周围水源分布，评价防治工程及生活用水水量和水质，提出供水建议。

8.6 监测

8.6.1 初步勘查阶段监测应了解滑坡变形特征。

8.6.2 监测内容以地面变形和位错为主，并包括建(构)筑物变形与开裂。

8.6.3 可根据工程地质条件，沿滑坡纵横轴线分别布置一条监测断面，每断面监测点不少于三个。

8.6.4 在勘查区内存在两处以上滑坡变形区情况下，可统一布置监测网。

8.6.5 对于明显受地下水动态控制的滑坡，应开展地下水位监测，并同时进行降雨量和地表水监测。

8.6.6 对防治工程等级为一级或底滑面位置不清楚且地面变形明显的滑坡，应沿主滑方向布置不少于

一条的深部位移监测剖面，并与主勘探剖面方向相重合。

8.6.7 监测网应考虑滑坡实际变形特征及分区情况，并结合钻探、井(槽)探点布设，主要监测点应满足

设计阶段使用要求。

8.6.8 监测周期应根据变形速率大小和危险性来确定，不宜大于15 d。

8.6.9 监测资料分析应配合其他勘查成果，相互校核。

8.6.10 应定期、不定期提供监测报告及附图。

8.7 勘查成果

初步勘查成果应包括初步勘查报告、原始测试报告等附件和可供可行性方案论证使用的工程地质

图册。

9 详细勘查阶段

9.1 一般规定

9.1.1 详细勘查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

9.1.2 应结合防治工程部署，充分利用初步勘查成果，进行重点勘查。

9.1.3 根据可行性论证推荐的滑坡防治工程治理方案，补充或专门开展勘查、现场试验和测试等。

9.2 工程地质测绘

9.2.1 根据可行性论证推荐的防治工程治理方案，开展工程布置区大比例尺测绘。

9.2.2 地面排水工程的测绘应沿排水沟工程轴线追索进行，以纵剖面图测绘为主，比例尺宜为1:500~

1:100,并在沿线不同单元处测绘横剖面图。

9.2.3 地下排水工程的测绘应沿廊道工程轴线追索进行，结合钻探、井探、物探等，测绘纵向剖面图，比

例尺宜为1:500～1:100。

9.2.4 对地下排水工程廊道口应提交进硐工程地质立面图，比例尺宜为1:100～1:20。

9.2.5 抗滑桩和锚固工程的测绘沿工程布置轴线进行，结合钻探、井探和物探等，提交沿工程布置方向

的地质剖面图，比例尺宜为1:500～1:200。

9.2.6 挡墙工程的测绘应沿工程布置轴线进行，比例尺宜为1:5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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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削方减载和回填压脚工程的测绘应提供工程区纵、横剖面图，剖面间距20 m～100 m。

9.3 勘探和测试

9.3.1 应根据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结合防治工程方案，对初步勘查阶段的勘探线进行加密勘探，勘探点

线间距布置，按表6确定。

表 6 详细勘查阶段勘探点线间距布置

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勘探线
主辅勘探线间距

m

主勘探线勘探点间距

m

辅勘探线勘探点间距

m

简单
纵向 30～120 30～60 60～120

横向 30～120 60～120 60～120

复杂
纵向 20～80 20～40 40～80

横向 20～80 20～40 40～80

9.3.2 纵向主勘探线勘探点间距宜加密为20 m～60 m,并对纵向辅勘探线适度加密，勘探点间距宜为

40 m～120 m。

9.3.3 横向勘探线重点布置在防治工程实施部位，勘探点间距宜为20 m～120 m。

9.3.4 勘探方法应采用钻探和井探相结合。

9.3.5 应在加密勘探点上采取滑体、滑带试样，补充开展滑带与滑体岩(土)物理、水理与力学性质指标

测试。

9.3.6 应利用主勘探线的勘探孔进行注(抽)水试验，并宜作为地下水位动态观测孔，延续至工程竣

工后。

9.3.7 当采用锚固工程进行滑坡防治，但锚固段地质条件复杂，应进行现场锚固拉拔试验，获取相关

参数。

9.3.8 当滑坡体结构破碎松散，宜进行现场注浆试验，提供可靠的注浆参数。

9.4 监测

9.4.1 应根据详细勘查需要查清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密地表监测，补充深部位移和地下水位监测

内容。

9.4.2 对一级滑坡防治工程，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包括地表变形、裂缝，深部位移，地下水位和孔隙水

压力变化的立体监测，监控滑坡整体变形。

9.4.3 对二、三级滑坡防治工程，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以地表变形、裂缝和地下水位变化为主的监测，

监控滑坡沿主滑方向的变形。

9.4.4 变形监测可以地表位移监测为主，地下深部位移监测为辅：

a) 地表位移监测包括绝对位移监测和相对位移监测；

b) 地下深部位移监测包括利用钻孔测定不同深度的变形特征，以及在探硐内对裂缝、滑带或特征

地层位移的监测。

9.4.5 应开展滑坡区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

9.4.6 应充分采用钻孔、探井、探槽布设监测点，并可用于施工阶段监测，可在地表或地下(钻孔、平斜

硐内)埋设地应力计，测量滑坡体内地应力状态及其变化。

9.4.7 根据工程地质情况，在滑坡区内沿滑坡纵横轴线分别布置2条～3条监测断面，每断面监测点不

少于三个。

9.4.8 应根据勘查情况，及时调整监测网的布置，主要监测点可用作施工阶段监测。

9.4.9 监测周期分为正常监测周期和特殊监测周期。正常监测周期不宜大于3 d, 特殊监测周期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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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其测次视具体情况而定。

9.5 勘查成果

详细勘查成果应包括详细勘查报告和原始测试报告等附件，以及可供设计图使用的工程地质图册。

10 补充勘查阶段

10.1 一般规定

10.1.1 补充勘查在施工阶段进行，是详细勘查工作的延续补充。

10.1.2 包括防治工程实施期间，开挖或钻探所揭示地质露头的地质编录、重大地质结论变化的补充勘

探和竣工后地形地质状况测绘，编制施工前后地质变化对比图，并对其作出评价结论。

10.1.3 施工期间发现滑坡重大地质结论变化，应进行补充地质勘查，提交补充地质勘查报告。

10.1.4 应采用信息法，结合防治工程实施，及时编录分析地质资料，将重大地质结论变化及时通知业

主单位，情况紧急时应及时通知施工和设计单位，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10.1.5 应针对现场地质情况，及时提出改进施工方法的意见及处理措施，保障防治工程的施工适应实

际工程地质条件。

10.2 开挖露头测绘与工程钻孔编录

10.2.1 补充勘查应充分利用施工期间开挖揭露的典型地质露头和钻孔探测的深部地质信息，及时进

行地质编录。

10.2.2 应在防治工程封闭前对开挖最终形成的地质露头进行地质测绘，提交平面图、剖面图、断面图

或展示图，并进行照(摄)像。

10.2.3 开挖过程中揭露的滑带土、擦痕等典型滑坡地质形迹应及时加以编录、照(摄)像，取样。

10.2.4 在抗滑桩的竖井开挖过程中，应及时进行工程地质编录、照(摄)像，特别应注意主滑带和滑坡

体内各种软弱带的地质特征。

10.2.5 对于一级滑坡防治工程，在锚索造孔过程中，宜抽取锚杆(索)设计钻孔总数的5%,且不宜少于

三孔进行井内勘探。

10.2.6 锚杆(索)钻孔和抗滑桩竖井等探测的滑带位置与原地质资料误差较大时，应及时修正滑坡地

质剖面图和工程布置图，并指导工程设计变更。

10.2.7 在实施喷锚网工程和砌石工程前，应进行地质露头工程地质测绘，并进行照(摄)像。

10.2.8 采用注浆等方法改性加固滑坡体后，应沿主勘探线进行钻探取样，提供改性后的滑坡体物理力

学参数。

10.2.9 对于回填形成的堆积体，应沿主勘探线进行钻探取样，提供物理力学参数。

10.3 监测

10.3.1 在详细勘查阶段监测基础上，针对防治工程，增设监测网点，掌握滑坡体变形破坏过程和治理

工程实施效果。

10.3.2 应沿主滑方向监测钻孔地下水位和孔隙水压力变化，对地下排水工程应增加辅助剖面，监测地

下水动态，提供排水效果数据。

10.3.3 宜采用测力计和多点位移计等进行预应力锚索监测，掌握预应力施加期间和施加后锚索预应

力和滑坡变形过程。监测点数不宜少于锚索总数的5%,且不宜少于两处。

10.3.4 宜采用压力盒等测定抗滑桩工程实施后桩体承受的滑坡推力或土压力变化。压力盒主要沿滑

坡主滑方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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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专门地质勘查

10.4.1 专门地质勘查主要针对重大地质结论变化区进行，采用地质测绘、地球物理探测、山地工程等

查明地质体的空间形态、物质组成、结构特征、成因和稳定性，地下水赋存状态与运动形式，岩(土)体的

物理力学性质；应评估由于变化对滑坡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的影响。

10.4.2 勘查方法、工作量和进度应根据地质问题的复杂性、施工图设计阶段查明深度和场地条件等因

素确定。应利用各种施工开挖工作面观察和搜集地质情况。

10.4.3 当滑坡出现重大地质结论变化，应进行弱面抗剪强度校核，重新进行整体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

算。对防治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的变更提出建议。

10.5 勘查成果

补充勘查应提交专门的勘查报告、图件及相关附件。

11 竣工地质报告

11.1 滑坡防治工程验收应提交竣工地质报告。

11.2 竣工地质报告应对原勘查结论、施工过程和施工后的地质环境条件(要素)等进行评价和总结。

11.3 竣工地质报告应包括相应的图册。

12 主要勘查方法

12.1 一般规定

12.1.1 应充分利用前期已有地质资料，加强综合分析，合理布置勘探工作。

12.1.2 勘查方法的选用应论证其对滑坡的扰动程度。

12.1.3 初步勘查以地表地质测绘和主剖面勘查为主要勘查方法。

12.1.4 详细勘查应在初步勘查成果上，以补充钻探、物探、井硐探等勘查方法为主，以地质修测为辅。

12.1.5 补充勘查应以工程揭露地质验证、编录、修测为主，需工程变更设计的部位可补充钻探、井探。

12.2 地质测绘

12.2.1 应充分收集已有资料，了解前人工作程度，并进行现场踏勘。

12.2.2 测绘应将滑坡区及周边主要的地质现象和地物要素等表达在地形图上。地形图成图规格应根

据滑坡区范围、比例尺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图幅尺寸，以完整地将滑坡区范围表达在一个分幅内为宜。

12.2.3 滑坡区测量坐标和高程系统宜按 GB 50026 条款执行，但对联测困难的山区也可采用独立坐标

系和假设高程。

12.2.4 地形图精度，要求图上具有定位意义的独立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应小于图

上0.5 mm, 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大于图上0.4 mm。

12.2.5 地质测绘应采用定点法进行测绘。对于反映滑坡特征测绘点，应进行追索并沿线合理定点

测绘。

12.2.6 根据观测点之间的联系，应在野外实地勾绘连接观测点之间的地质界线草图。

12.2.7 滑坡区内地质观测点的布置与测量点密度至少图上达到1 cm×1 cm布置一点，滑坡区外可适

当增大，以达到最佳调查测绘效果为准。

12.2.8 对于与滑坡有关的重要地质现象，应有足够的调查点控制。

12.2.9 对重要观测点的定位应采用仪器测量， 一般观测点可采用半仪器定位。

12.2.10 滑坡平面图测绘精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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